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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引言  

 在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

應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以下薪酬調整方案—  
 

( a )  首長級人員及高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4 . 9 6 %，

相等於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調整由二零零七年

四月一日起生效；  
 
( b )  中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4 . 6 2 %，相等於中層薪

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調整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生

效；  
 
( c )  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按“調高”安排處理，加

薪幅度為 4 . 6 2 %，相等於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調整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理據  
 
( A )  公務員薪酬政策  
 
2 .  政府的既定公務員薪酬政策，是提供足夠的薪酬去吸引、挽留和

激勵有合適才幹的人，為市民提供效率和成效兼備的服務，並確保公務

員薪酬是公務員和市民都認為是公平的。為達至後者，政府認為，確保

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是釐訂公務員薪酬時的重要考慮

因素之一。  
 
( B )  公務員薪酬管理  
 
3 .  公務員薪酬管理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 ( a )每六年進行一次薪酬水

平調查，以確定公務員薪酬是否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 ( b )每三年進

行一次入職薪酬調查，以確定公務員隊伍內各不同資歷要求的入職職級

的入職薪酬，是否與私營機構內資歷要求相若的職位的入職薪酬大致相

若；以及 ( c )每年進行薪酬趨勢調查，以確定私營機構薪酬在年度之間的

平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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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薪酬趨勢調查機制  
 
4 .  根據既定機制，每年的薪酬趨勢調查由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調查

委員會 )授權進行。調查委員會由職方代表、管方代表，以及公務員薪俸

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和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委員三方

組成。每年的薪酬趨勢調查由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

會聯合秘書處進行，由調查委員會監督。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按三個薪

酬趨勢總指標 (即高層、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 1 )分別臚列。每個薪金級別

的薪酬趨勢總指標在扣除相關的現職公務員遞增薪額開支 (以佔總薪金開

支的百分比表示 )後，便得出該個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5 .  根據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計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後，當局會為職

方制訂具體的薪酬調整方案，徵詢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考慮過薪酬趨勢淨指標、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

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和公務員士氣後，便會作

出決定。如薪酬調整方案與職方的薪酬調整要求並不吻合，當局會再次

諮詢職方，然後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最後決定。  
 
( D )  二零零七年薪酬趨勢調查  
 
6 .  調查期涵蓋二零零六年四月二日起計 1 2 個月的二零零七年薪酬

趨勢調查剛剛完成。是次調查首次共同蒐集規模較大 (僱用至少 1 0 0 名員

工 )的公司及規模較小 (僱用 5 0 至 9 9 名員工 )的公司的數據，調查涵蓋 9 1
間公司共 1 4 4  9 0 1 名僱員，當中包括 7 2 間規模較大的公司和 1 9 間規模

較小的公司。調查亦首次以 7 5 %及 2 5 %的比重分別整合從規模較大及規

模較小的公司蒐集得來的數據。三個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總指標、二零

零六至零七年度的公務員遞增薪額開支，以及薪酬趨勢淨指標如下：  
 
 
 
 
 
 
 

                                                           

1  三個薪金級別為：  

 高層：總薪級表第 33 點以上至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第 38 點或同等薪點，  
  即 43,941 元至 87,430 元；  

 中層：總薪級表第 10 至 33 點或同等薪點，即 14,330 元至 43,940 元；以及  
 低層：總薪級表第 10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即少於 14,3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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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級別  

薪酬趨勢  
總指標  

( a )  

遞增薪額  
開支  
( b )  

薪酬趨勢  
淨指標  

( c )  =  ( a )  減  ( b )

高層  5 . 5 9 %  0 . 6 3 %  4 . 9 6 %  
中層  5 . 2 4 %  0 . 6 2 %  4 . 6 2 %  
低層  4 . 2 8 %  0 . 3 7 %  3 . 9 1 %  

 
( E )  經濟狀況  
 
7 .  香港經濟在二零零六年繼續持續擴張，增長強勁。本地生產總值

實質增長為 6 . 9 %。就業人數則錄得 2 . 1 %的增長。截至二零零六年第四

季，總工作人口升至 3 4 7 萬的歷史新高。展望二零零七年，香港經濟仍

會穩步增長，均衡發展，本地生產總值可望有 4 . 5 %至 5 . 5 %的實質增

長。在二零零七年初，勞工市場較高及較基層職業階層的失業率分別跌

至低於 2 %及 5 %。  
 
( F)  生活費用的變動  
 
8 .  消費物價通脹仍然溫和。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的年度增幅為 2 %，預期二零零七年的全年增幅為 1 . 5 %。  
 
( G )  政府的財政狀況  
 
9 .  政府的財政狀況仍然十分穩健。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公共開

支總額維持在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 6 . 4 %的水平；經營盈餘為 4 0 4 億元，

綜合盈餘則達 5 8 6 億元。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公共開支總額估計佔

本地生產總值的 1 7 . 4 %；經營盈餘為 7 2 億元，綜合盈餘則達 2 5 4 億元。

按照經濟增長為每年 4 . 5 %的預測，我們估計各政府賬目在中期來說，仍

會繼續錄得盈餘。  
 
( H )  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  
 
1 0 .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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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級別   
職方  高層  中層  低層  

( I )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a) 香港政府華員會  
  
 
(b) 香港海外公務員  
 協會  
 
 
 
(c) 香港高級公務員  
 協會  

 
 

6 %  
 
 

4 . 9 6 %  
(等於薪酬趨勢

淨指標 )  
 
 

4 . 9 6 %  
(等於薪酬趨勢

淨指標 )  
 

 
 

6 %  
 
 

4 . 6 2 %  
(等於薪酬趨勢淨

指標 )  
 
 

4 . 6 2 %  
(等於薪酬趨勢淨

指標 )  

 
 

6 %  
 
 

4 . 6 2 %  
(等於中層薪金級

別的薪酬趨勢  
淨指標 )  

 
4 . 6 2 %  

(等於中層薪金級

別的薪酬趨勢  
淨指標 )  

 
(II) 警察評議會  4 . 9 6 %  

(等於薪酬趨勢

淨指標 )  
 

4 . 6 2 %  
(等於薪酬趨勢淨

指標 )  
 

3 . 9 1 %  
(等於薪酬趨勢

淨指標 )  

(III) 紀律部隊評議會  4 . 9 6 %  
(等於薪酬趨勢

淨指標 )  
 

4 . 6 2 %  
(等於薪酬趨勢淨

指標 )  

3 . 9 1 %  
(等於薪酬趨勢

淨指標 )  

(IV) 第一標準薪級  
公務員評議會  

-  -  4 . 6 2 %  
(等於中層薪金級

別的薪酬趨勢  
淨指標 )  

 
( I )  員工士氣  
 
1 1 .  隨經濟好轉，私營機構僱員已普遍獲得加薪。經過過去數年的

減薪和凍薪，公務員期望能夠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獲得加薪。  
 
( J )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方案  
 
1 2 .  按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們已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

方提出以下的加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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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級別  
薪酬趨勢  
淨指標  

 
加薪方案  

首長級  不適用  4 . 9 6 %  

高層  4 . 9 6 %  4 . 9 6 %  

中層  4 . 6 2 %  4 . 6 2 %  

低層  3 . 9 1 %  4 . 6 2 %  
 
 

( a )  首長級公務員  
 
1 3 .  年度的薪酬趨勢調查並不涵蓋首長級人員。按照自一九九零年起

沿用的做法，首長級人員的薪酬按照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調

整 (即加薪 4 . 9 6 % )。  
 
( b )  高層和中層薪金級別公務員  
 
1 4 .  高層和中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按照各自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調整 (即分別加薪 4 . 9 6 %和 4 . 6 2 % )。有關的方案是經考慮過薪酬趨勢調

查的結果、目前經濟興旺、通脹溫和的情況、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對

薪酬調整的要求和公務員士氣後，然後作出。  
 
( d )  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  
 
1 5 .  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加薪方案是 4 . 6 2 %，即相等於中層薪金級

別的加薪方案。這是根據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在一九八九年所建議並

沿用至今的做法，即除非有充分的反對理由，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

指標若低於中層薪金級別，其薪酬調整幅度便應提高至與中層薪金級別

同一水平。  
 
(K)  薪酬調整的生效日期  
 
1 6 .  根據過往的做法，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現提出的公務員加

薪方案的生效日期應追遡至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但有少部分在附件

內所指的公務員除外。  
 
( L )  其他相關事宜  
 
1 7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他們並非公務員而他們的聘用條款亦有別於

公務員，他們由個別政策局和部門聘用進行有時限的工作，或那些被考

慮外判或可以作為非全職的工作等。由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管理

有別於公務員，公務員的加薪方案和最後的加薪決定不會自動應用於這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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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員。政策局和部門獲授權因應市場情、需要進行的有關工作，招

聘和保留人手等情後決定他們所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唯

一的限制是有關人員的薪金不可高於做相類工作的公務員的名義中點薪

金。各政策局和部門亦獲授權可因應市場薪酬的變化，隨時調整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的薪金。  
 
1 8 .  受資助機構員工︰一般而言，受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與資助金額

是兩回事。除那些按公務員薪級表支薪的受資助學校界別員工外，政府

一般並不參與訂定或調整受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這些機構員工的薪金

和聘用事宜是這些機構作為僱主與它們僱員之間的事。因此，政府不會

把公務員的薪酬調整直接應用於受資助機構。然而，根據過往的做法，

對那些按一個包括公務員薪酬調整因子的方程式因應價格變動而被調整

資助金額的資助機構，當公務員薪酬作出調整時，政府亦一般會調整這

些機構的資助金額。這安排適用於大部分接受政府經常性資助的機構，

包括醫院管理局、非政府社會福利機構，和接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

款的機構。  
 
1 9 .  跟隨這個一貫做法，如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我們將按

公務員加權平均加薪幅度，增加這些機構經常性資助金額中有關員工薪

酬這部分。在二零零二年十月、二零零四年一月和二零零五年一月當公

務員減薪時，我們採用同一方法以公務員的加權平均調薪幅度削減大部

分受資助機構的資助金額。個別受資助機構作為僱主可決定是否給它們

的僱員加薪，和因應所獲增加的資助金額決定加薪的幅度。  
 
 
影響  
 
2 0 .  加薪方案符合《基本法》，包括《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規定。

方案對可持續發展亦無影響。  
 
2 1 .  加薪方案對公務員和資助機構的財政影響如下：  
 
 

 以百萬元為單位  

( a )  公務員    2 , 4 0 6  2 

                                                           

2  薪酬調整亦將增加支付予在該年內退休的人員的退休金，估計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所

涉及的額外金額為四千二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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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廉政公署人員 3 2 1  

( c )  資助機構  2 , 8 5 5  

( d )  輔助部隊  8  

合計  5 , 2 9 0  
 
2 2 .  薪酬調整方案以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為依據。

調查結果反映私營機構僱員在該年勞工巿場情況持續向好的情況下普遍

從僱主得到的加薪幅度。一如其他僱主，政府必須提供恰當的薪酬和其

他僱用條款，才能與其他機構競爭，延攬所需的人手和專才。目前，公

務員佔總勞動人口約 4 %，他們的薪酬佔本港經濟體系中僱員薪酬總額約

8 %。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僱員的薪酬總額，佔本港經濟體系中僱員薪酬總

額約 1 7 %。  
 
 
宣傳安排  
 
2 3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今天 (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 )較早前已向四個

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薪酬調整方案。公務員事務局會於今天稍後發出新

聞稿和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負責人員  

2 4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孫玉菡先生聯絡 (電話︰2810 3112)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 

 

                                                           

3 廉政公署人員並非公務員。不過，根據政府的一貫政策，公務員薪酬調整也適用

於廉政公署。  



附件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薪酬調整對於按參照薪級表支薪 

的公務員的生效日期 

 

 對 於 那 些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仍 按 參 照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新入職人員來說，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薪酬調整生效日期為：  

 

(a) 新的入職薪酬生效當日，或  

 

(b) 獲 得 首 次 按 年 遞 加 增 薪 之 後 ， 改 按 “ 正 常 ” 薪 級 表 支 薪 當

日，  

 

以較早的日期為準。  

 

2. 以 上 的 安 排 為 二 零 零 零 年 實 施 並 沿 用 至 今 的 脫 鈎 安 排 。 根 據 有

關的安排，參照薪級表並不會跟隨每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而調整。但

會在進行入職薪酬調查後對入職薪酬作出調整時，或在特殊情況下﹙例

如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的減薪﹚調整。  

 

3. 根 據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的 決 定 ，

有關的脫鈎安排將會在新的入職薪酬實施時終止。  


